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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关于江苏本川智能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江苏本川智能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受江苏本川智能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

川智能”或“公司”）的委托，担任本川智能申请股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下称“本次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注册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的有关规定和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已出具了《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江苏本川智

能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江苏本川智

能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律师工作报告》

（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2025年8月6日，深交所出具审核函〔2025〕020040号《关于江苏本川智能

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

（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故本所律师针对《审核问询函》中要求发行

人律师发表意见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江

苏本川智能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法律意

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为反映自2025年3月31日至2025年6月30日或《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

于江苏本川智能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载明的其他

截止日本川智能有关法律方面的重大事项变动情况，本所律师在对本川智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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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行的相关情况进一步查证的基础上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2025年10月17日，深交所出具审核函〔2025〕020053号《关于江苏本川智

能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第二轮审核

问询函》（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二）》”），故本所律师针对《审核问询

函（二）》中要求发行人律师发表意见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国浩律师

（深圳）事务所关于江苏本川智能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之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是对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及《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并构成《法

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律师工作报

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为准，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未涉及内容，以《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律师工作报告》为准。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就相关问题中所涉及的法律事项，本所律师

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履行了特别注意义务；就相关问题中所涉及的财务与会计等非

法律事项，本所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士履行了一般注意义务。在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三）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简称、释义，与本

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律师在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律师工作报告》中发表意见所作

的各项声明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作为本川智能本次发行必备的法律

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仅供本川智能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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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声明 

本所律师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并

声明如下：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是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并构成其不可分割的组

成部分。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定义与

《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律师

工作报告》相同。本所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律师工作报告》中声明的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所必

备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已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因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而需提供或披露

的资料、文件和有关事实以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合理、必要及可能的补充

核查与验证；就相关问题中所涉及的财务与会计等非法律事项，本所律师作为非

财务专业人士履行了一般注意义务。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除非上下文

另有说明，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简称、释义，与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

义相同。本所律师在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律师工作报告》中发表意见所作的各项声明和假设，同样

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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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就相关问题中所涉及的法律事项，本所律师

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履行了特别注意义务；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仅供本川智能

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审核问询函（二）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审核问询函（二）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不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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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文 

《审核问询函（二）》问题1 

1.根据申报材料，发行人存在对深圳保腾福顺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上海本川鹏芯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主体的投资，发行人认定前述投资均

不构成财务性投资。 

请发行人结合投资协议、投资时点、主营业务、协同效应等，进一步说明上

述投资的具体情况，是否属于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者渠道为目

的的产业投资，未认定为财务性投资的依据是否充分。 

请保荐人、发行人会计师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1：请发行人结合投资协议、投资时点、主营业务、协同效应等，进一

步说明上述投资的具体情况，是否属于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者

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未认定为财务性投资的依据是否充分。 

一、核查程序 

关于上述事项，本所律师采取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关于财务性投资认定的相关规定； 

（2）核查发行人与股权投资相关的协议、银行对账单等资料，并对照前述

规定，分析公司对外股权投资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 

二、核查内容 

（一）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长期股权投资金额为1,600.44万元，主要系公司

对深圳保腾福顺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保腾福

顺”）、上海芯华睿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芯华睿”）、泰国珞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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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国珞呈”）的投资。结合相关投资协议的约定内容，截

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上述对外投资参股企业的投资时点、主营业务、协同效

应等情况具体如下： 

企业名称 投资时点 
账面余

额/万元 
被投资公司主营业务 与公司的协同效应 

是否构成财

务性投资 

保腾福顺 2024-09-04 900.00 

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

务，根据保腾福顺合伙

协议约定，对外投资应

集中于以下领域：政府

扶持和鼓励的战略性新

兴行业股权，主要围绕

本川智能等产业链上下

游细分行业，包括：电

子元器件及设备、新材

料、半导体、计算机、

通讯、新能源等领域的

企业或股权投资项目 

保腾福顺对外投资企业，均系围绕公司

所处产业链的上下游细分行业开展，如

新材料行业能够为公司研发活动提供材

料方面的支持，或为现有业务生产提供

原材料；如计算机、通讯、新能源等行业

则属于 PCB 下游相关的行业，有助于公

司进一步开拓客户、增加销售渠道；对于

如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半导体等行业，可

通过联合开发等方式，与该类企业加强

技术合作，开展对新产品、高端产品的研

发，增强公司技术实力和产品竞争力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之日，

保腾福顺对外投资企业包括杭州万智微

电子有限公司（集成电路行业）、上海本

川鹏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川鹏

芯”，芯片嵌入式功率板行业），上述企

业所处行业均系与公司上下游产业链相

关 

因此，通过投资保腾福顺，公司可拓展业

务领域和市场、获取前沿技术和资源、优

化供应链和产业布局，并增加获客机会，

促进强强联合，为公司的持续发展进一

步赋能。公司对保腾福顺的投资，属于围

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者

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 

否 

上海芯华

睿 
2025-06-18 500.00 

车规级功率半导体模块

研发、生产、销售 

上海芯华睿拥有多项汽车半导体领域的

专利等技术资源，公司通过投资上海芯

华睿，能够利用其技术优势，针对汽车电

子等重点领域开发更具备高精密、高难

度等特征的新产品，实现技术互补，提高

产品的性能，加强对前沿技术、产品的研

发，推动公司的高质量发展 

因此，公司对上海芯华睿的投资，属于围

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者

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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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投资时点 
账面余

额/万元 
被投资公司主营业务 与公司的协同效应 

是否构成财

务性投资 

泰国珞呈 2025-04-09 200.44 

PCB相关电子元器件组

装，主要涉及新能源、

工业控制器等领域 

一方面，电子元器件组装需要以 PCB 为

原材料，通过投资泰国珞呈，能够增加直

接销售渠道，并借助其海外客户资源，开

拓海外市场，重点拓展如新能源、工业控

制等领域的客户群体，有助于公司外销

订单及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通过投资

该企业，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整合下游产

业链、向电子制造等直接下游领域布局，

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因此，公司对泰国珞呈的投资，属于围绕

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者渠

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 

否 

由上表可见，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对以上参股企业的投资，有助于公

司：开拓市场、增加境内外客户渠道，增加销售收入；针对重点领域开展技术

合作，加强对前沿技术、高端产品、新产品的研发，提高产品竞争力；为公司

研发或生产活动提供原材料方面的供应链支持；进一步整合下游产业链，向直

接下游领域布局，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因此，上述投资均系与公司所处产业密切相关，与公司主营业务存在显著

的协同效应，属于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者渠道为目的的产业

投资，未认定为财务性投资的依据充分。 

此外，2025年7月2日，公司与上海芯华睿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保腾福

顺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芯裕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等共同投资设立本川鹏芯，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三）出具之日，上海芯华睿、上海芯裕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有的本川鹏芯股份已转让给公司，公司对本川鹏芯的持股比例为81%，认缴

出资810.00万元。本川鹏芯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不

属于发行人参股投资企业。 

本川鹏芯主要业务为芯片嵌入式功率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该产品主要应

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通信等领域。公司投资设立本川鹏芯，系借助各方的

技术资源、渠道，开展上述高端、前沿PCB产品的研发、生产，实现电子器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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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的一体化方案，达到更高的集成度和功率密度，抢占技术和市场先机。因此，

本川鹏芯业务系紧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开展，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

未认定为财务性投资的依据充分。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对保腾福顺、上海芯华睿和泰国珞呈的投资，均系与公司所处

产业密切相关，与公司主营业务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属于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

获取技术、原料或者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未认定为财务性投资的依据充分。 

（2）对于本川鹏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三）出具之日，本川鹏芯系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不属于发行人参股投资企业。发

行人投资设立本川鹏芯，该企业的业务系紧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开展，符合公司

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未认定为财务性投资的依据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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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签署页 

[此页为《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江苏本川智能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名、盖章页，无正

文]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    份，

无副本。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 

           马卓檀                                      薛义忠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 

康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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